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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改造市级奖励资金办法 

 

根据国务院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和《上海市水污染防治行动

计划方案》要求，为达到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、改善居民小区生活环

境，本市迫切需要加快推进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改造工作。为支持推进

该项工作，特制此办法。 

一、工作目标和要求 

通过实施小区内部分流改造或外部截流改造，到 2020年底前完成

本市分流制排水地区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改造。 

各区应采用小区内部分流改造的方式实施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改造。

对于不具备条件开展内部改造的小区，必须在 2020年底前完成小区外

部截流改造，并在条件成熟时再实施内部分流改造。 

各区应根据本市水环境改善的目标要求，制定本区住宅小区雨污

混接改造的工作计划，并报市水务局和市环保局备案。 

二、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改造方式 

本市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改造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： 

方式一，小区内部全面改造：针对内部排水管道未进行严格雨污

分流、混接较严重的小区，改造内容包括小区内部雨污水管道翻排、

阳台立管改造等。 

方式二，小区内部部分改造：针对主要混接现象为阳台污水接入

雨水管道等的小区，改造内容主要为阳台立管改造。 

方式三，住宅小区外部截流改造：针对不具备实施内部分流改造

条件的小区，改造内容为在小区外部建设截流井等截流设施，减少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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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污水直排河道。 

三、责任分工和资金来源 

1、各区人民政府是本区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改造的责任主体，负责

组织实施和资金筹措安排。 

2、市对各区实施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改造按照以奖代补的方式予以

支持。 

3、市级奖励资金从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中安排。 

四、市级奖励资金的范围和标准 

对各区于 2017 年 1 月 1 日～2020 年 12 月 31 日间完成的住宅小

区雨污混接改造任务，按照以下标准予以奖励： 

改造方式 奖励标准 

小区内

部改造 

1998 年底以前获得房

产证的小区 
48元/平方米（建筑面积，下同） 

1998 年以后获得房产

证的小区 
12元/平方米 

小区外部截流改造 5 万元/个截流井 

注：对于因各种原因未取得房产证的小区，可参考其他证明文件。 

其中：对于已纳入本市旧住房修缮改造计划的住宅小区，按原资

金渠道支持其内部雨污分流改造，不再纳入本办法支持范围。 

五、操作流程 

1、各区于每年 9月底前，将下年度市级奖励资金需求计划分别报

市水务局和市房屋管理局审核。 

市水务局和市房屋管理局审核后，向市发展改革委（市节能减排

办）提出下年度本市雨污混接改造市级奖励资金需求计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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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各区于每年 3月底前，将上年度雨污混接改造工作完成情况和

市级奖励资金使用申请报告报市水务局和市房屋管理局。市水务局和

市房屋管理局审核后报市发展改革委。市发展改革委（市节能减排办）

复核后下达资金使用计划，并抄送市财政局。 

3、市水务局和市房屋管理局根据资金使用计划向市财政提出用款

申请。市财政局根据资金使用计划及用款申请，通过专项转移支付下

达奖励资金。 

六、附则 

1、本办法的实施细则将另行发文。 

2、本办法由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水务局、市房屋管理局、市财政局

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 


